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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人民政府文件 
 

常政发〔2020〕30 号 

 

 

常山县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完善常山县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县级机关各单位： 

为深化征地制度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保障机制，依法保护

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浙江省人民

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标准的通知》（浙政

发〔2020〕8 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调整完善常山县征地

补偿安置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县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统一实行区片综合价。 

二、征地区片划分。全县征地区片划分为 3 个区片，各区片

划分及具体范围见附表 1。 



－2－ 

三、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征地区片综合价包括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具体补偿标准见附表 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

助费的构成见附表 3。 

四、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按

照我县青苗、地上附着物相关政策执行。 

五、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积极为被征地农民就业、创业创

造条件、提供支持，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指导，免费

为被征地农民提供职业培训、职业介绍，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 

六、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征收农村集体农用地的，为被

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安排发展资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优先

用于购买二三产物业，发展物业经济，确实有需要的，可以用于

新农村建设或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支付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的具体标准，按实际征地区片情

况核定：（1）征收承包耕地的:区片一 2 万元/亩，区片二 1.8 万元

/亩，区片三 1.6 万元/亩;征收其它农用地的：区片一 0.7 万元/亩，

区片二 0.6 万元/亩，区片三 0.5 万元/亩。 

七、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切实做好被征地安

置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征收的农

村集体土地中耕地或其他农用地的数量为基数，合理确定参保人

数。按照“人地对应”的要求，公开民主、公平公正确定参保对象，

维护好被征地农民的知情、参与等民主权利。 

八、强化组织保障，明确职责分工。县政府成立由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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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规局、农业农村局、林水局、人社局、住建局、公安局、统计

局、审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征迁事务中心等部门组成的土地

征收领导小组，指导协调全县土地征收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县资

规局负责指导、监督我县征地补偿标准具体政策的执行工作；县

财政局负责征地补偿资金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收支管

理的指导和监督；县人力社保局负责调整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

活保障和就业促进政策；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土地征收中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管理，指导、监督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和管理办法的

制订以及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其他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相关工作。  

各乡镇（街道）作为征迁工作的实施主体，要根据阳光征迁

的具体要求，加强征地补偿各项费用分配、使用的监督管理，依

法依规实施具体项目征迁。 

九、严格执行政策。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应严格执行

政策标准，切实做好新老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衔接工作，妥善处

理历史遗留问题。对擅自突破政策标准，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征地补偿安置政策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完

善。 

十一、原有相关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十二、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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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常山县征地区片划分 

2.常山县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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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常山县征地区片划分 

四  至  范   围 
区片 

东 南 西 北 

区片一 
常山港富足

山大桥 

320 国道到天

马山脚 

原经纬药业门

口道路 

常山港、风扇

口 

区片二 

紫港街道富

足山村、朱

家渡大桥经

509 乡道连

接天马街道

东港村部分

地块 

天马街道东港

村、蒲塘村连

接 205 国道 

205 国道连接朱

富线 

朱富线徐村大

桥紫港街道大

弄口村、枧头

村、后坊村、

外港村（原外

港）、富足山村

连接朱家渡大

桥 

区片三 区片一、区片二以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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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常山县征地区片综合补偿标准 

                                         单位：万元/亩   

补偿标准区片 

 

第一区片 

 

第二区片 第三区片 

承包耕地、建设用地 6.0 5.2 5.0 

农水养殖用地、园地、旱

地 
5.0 4.9 4.8 

林地、未利用地 3.6 3.3 3.0 

注：1.园地、旱地包括坡度<25°、水平带平面 2 米以上且现状连续种植 2

年以上的坡旱地、坡园地； 

2.林地包括位于山地上的桑园、茶园、油茶园； 

3.权属界外的插花地、飞地所在的区片高于本区片的按所在区片征地补偿

标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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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构成 

单位：万元/亩  

第一区片 第二区片 第三区片 
地类补偿费 

构成区片 
土地 

补偿费 

安置 

补助费

土地 

补偿费

安置 

补助费

土地 

补偿费 

安置 

补助费

承包耕地、 

建设用地 
2.0 4.0 2.0 3.2 2.0 3.0 

农水养殖用地、 

园地、旱地 
1.8 3.2 1.8 3.1 1.8 3.0 

林地、未利用地 1.2 2.4 1.2 2.1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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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办公室，县人武部，县法院、

县检察院，各群众团体。 
 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 


